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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４５６

号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现任董事

５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５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朱锦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董事长辞职申请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朱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朱锦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同意朱锦先生的辞职申请。

朱锦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负责公司医疗板块业务。但由于朱锦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

会人数少于法定最低人数，其本人的辞职报告并不立刻生效，从朱锦先生递交辞职报告至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增补董事期间，朱锦先生继续履行董事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谨向朱锦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长朱锦先生辞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段志平

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相同。 （段志平先生简历见附件）

三、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郭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朱锦先生辞职后，公司余任的董事人数少于章程规定的人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将选举

董事填补因董事辞职产生的空缺。 经朱锦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讨论，一致同意提名郭凯先生作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增补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郭凯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郭凯先生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担任公司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总经理辞职申请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公司董事、总经理段志平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 段志平先生辞去

总经理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谢海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与第三届

董事会同期（谢海先生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一、董事长段志平先生简历

段志平，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甘肃定西制

药厂质监科副科长、企管科科长、副厂长、代理厂长、兰州制药厂厂长等职；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开始，在公司担任副

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

段志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１４６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４９％

。与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董事候选人郭凯先生简历

郭凯，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出生，博士学历。曾任职于广汉北外医院内科、成都

空军医院泌尿科、成都恩威集团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郭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５５

，

２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１０％

。与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总经理谢海先生简历

谢海，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成都市龙泉医院药房药师、

成都地奥四川商务经理、本公司医药零售连锁总经理、北京片区经理。现任公司销售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独

一味药品的销售工作。

谢海先生未持有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与该公司及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经全体董事提议一致表决通过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４５６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增补郭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ｏ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披露（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或其合法代表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传真登记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

Ｃ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会议登记地点：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４５６

号），信函上请注明

＂

股

东大会

＂

字样，邮编：

６１００６３

五、其它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郭凯、曾庆眉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５０８８８－８６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５０５５２

通讯地址：成都市锦江工业开发区金石路

４５６

号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时， 本公司 （或本人）持有独一味股票， 现登记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三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１

、《关于增补郭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本次委托行为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东请在选项

中打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仅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该股权收

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和进一步协商谈判情况确定，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 该股权收购行为的实施等事项亦需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２

、本《意向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独一味”）拟收购李拓、曹作彬、李聂伟持有的四川华济药

业有限公司（简称“华济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独一味与李拓、曹作彬、李聂伟签署《股权收

购意向书》（简称“意向书”）。

２

、本次签订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除保密及保证条款外，《意向书》对各方均不具有法律上的约

束力，《意向书》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 《意向书》中关于收购的具体实施方案，独

一味将按照《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对本次收购股权事宜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介绍

１

、自然人李拓先生，身份证号为：

５１１１２６１９＊＊＊＊＊＊＊７７１８

２

、自然人曹作彬先生，身份证号为：

３４２４２６１９＊＊＊＊＊＊＊５１１９

３

、自然人李聂伟先生，身份证号为：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１９１７

本次交易前，李拓先生公司持有华济药业

４０％

的股权，曹作彬先生公司持有华济药业

３０％

的股权，李

聂伟先生公司持有华济药业

３０％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李拓先生等三人合计持有的华济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华济药业有限公司

住 所：成都市彭州工业开发区致和镇银厂沟东路

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拓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

许可的中药材种植、收购、销售；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收购（不营业期限：二〇〇九年五月四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制炭、烫制、煅制、潬制、蒸制、煮制、炖制、酒制、醋制、盐制、姜

汁制、蜜制、油制）、毒性中药饮片（净制、切制、蒸制、煮制）生产销售；无需含粮、棉、茧）；农副产品销售。

２

、华济药业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１

李拓

３２０ ４０

２

曹作彬

２４０ ３０

３

李聂伟

２４０ ３０

合计

８００ １００

３

、华济药业的财务状况（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１

，

７９９

，

９１８．３２ ５８

，

７７１

，

８７９．８８

负债总额

３３

，

６２１

，

１０６．７７ ４４

，

７６４

，

７２０．１７

净资产

８

，

１７８

，

８１１．５５ １４

，

００７

，

１５９．７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５５１

，

１８４．０７ ２９

，

２５６

，

０６８．３０

净利润

１

，

２８２

，

７１６．１３ ５

，

８２８

，

３４８．１６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独一味（收购方）与“转让方”（李拓、曹作彬、李聂伟）经友好协商，就本收购项目缔结意向书，主要内容

如下：

１

、收购方的收购标的为转让方拥有的华济药业

１００％

股权。

２

、收购方和转让方同意，收购方将以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

宜，届时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

３

、在本意向书有效期内，转让方应将收购方作为本收购项目的唯一交易对象，不再与任何第三方进行

有关的协商谈判或意向性接触。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将由独一味以自有资金完成收购。

六、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独一味拟收购华济药业股权是基于独一味公司进军中药饮片、布局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战略要求，有利

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提高公司整体收益水平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次公告信息仅为意向性协议公告， 本次收购项目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董事会将根据审计和评估结果确定具体收购金额和最终方案，待收购协议正式签署后，独一味将按照

《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收购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

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七、备查文件

１

、《股权收购意向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现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

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任期为自公

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

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

以上的股东可向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一股东推荐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

能超过董事会中非独立董事组成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可向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一股东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不能超

过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组成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相关文件；公司董事会同时自行在本公司、控股（参股）企业内部以及人才市场等搜寻董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

资格的董事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董事会根据提名委员会提交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

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６

、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具有正常履行职

责所需的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

担任公司的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

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２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３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４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５

、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

６

、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得在超过

５

家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职务（含本次）；

７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５

、能够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若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若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宏斌、石勇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５８１４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３５６０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二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

□

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电话 性别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

符合本公告规定

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

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届

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现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第三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职工代表

监事

１

名。 监事任期为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

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

以上的股东可向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 推荐人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

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对被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确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

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四）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应具有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或工作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的监事：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

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六）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七）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八）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九）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

（十）在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位；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原件）；

５

、能够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若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若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３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何宏斌、石勇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５８１４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９３５６０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心语家园裙楼二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电话 性别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

／

否符合

本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

况等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完成了《石家庄以

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所

涉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基本情况

１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

、授予数量和授予对象：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 本次拟授予预留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１

，

０５２

，

０００

股，授予对象共

９

人。在授予股票的过程中，

１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放弃认购董事会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因此，本次实际授予的预留

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

，

０５２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９７２

，

０００

股。授予对象由

９

人变更为

８

人。

３

、标的股票来源：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

象定向发行新股。

４

、 授予价格：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１２．５４

元。

５

、激励对象名单和实际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尹国魂 子公司总经理

２

程广华 中药材种养殖技术专家

３

王烨 中药材种养殖技术专家

４

张春桐 保健品技术专家

５

于江 销售区域总监

６

祁艳卫 销售区域经理

７

唐绍新 销售区域经理

８

杜彦侠 项目部主任

合计

：

８

人

，

合计授予股份

９７．２

万股

，

占全部激励额度的

６．３８％

。

该名单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石家庄以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内容一致。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剩余预留

１２．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未授予，将在首次授予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后的未来一年内由董事会提出，监事会核实，按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

完成其他法定程序后进行授予。

６

、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

的锁定期，分别为

２

年、

３

年和

４

年，均自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 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在解锁日，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次分别按比例解锁，即各个锁定

期满后激励对象解锁（或由公司回购注销）占其获授总数相应解锁比例的限制

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 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起至授予日

起

３６

个月内止

２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起至授予日

起

４８

个月内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起至授予日

起

６０

个月内止

５０％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分两期解锁，详

细解锁安排如下所示：

预留部分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 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起至预

留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止

４０％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起至预

留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止

６０％

７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在锁定期满后， 激励对象按本计划的规定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时，除满足前款所述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外，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１

）个人考核指标：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２

）锁定期考核指标：限制性股票各锁定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３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Ａ

、净利润增长率：考核期内，根据每个考核年度的净利润指标的完成率，

确定激励对象在各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考核期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净利润增长率

（

各考核年度均以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指标为考核基数

）

预设最大值

（

Ａ

）

１１３％ １６１％ ２２２％

预设及格值

（

Ｂ

）

８５％ １２７％ １８０％

实际可解锁数量 各期可解锁数量

×

考核期考核指标完成率

考核指标完成率

当

Ｘ≥Ａ １００．００％

当

Ａ＞Ｘ≥Ｂ ８０％＋

（

Ｘ－Ｂ

）

／

（

Ａ－Ｂ

）

＊２０％

当

Ｘ＜Ｂ ０．００％

Ｂ

、净资产收益率：考核期自

２０１４

年起至

２０１６

年止，考核期内，公司每个考

核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得低于

６％

、

７％

和

８％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对应净利润额不计入当年

及下一年度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注

１

：以上“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注

２

：预留部分的第一个考核期对应

２０１５

年的考核指标，第二个考核期对

应

２０１６

年的考核指标。

注

３

：当期最大可解锁数量大于当期实际可解锁数量时，当期对应剩余那

部分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定期存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回购并注销。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勤信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６４

号验资报

告，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止， 公司收到

８

位激励对象缴纳的

９７．２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股权款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８８

，

８８０．００

元，其中计入股本

９７２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１１

，

２１６

，

８８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６３

，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元，股本

５６３

，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８，４１７，３６３ ８４．９９％ ９７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４７９，３８９，３６３ ８５．０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７８，４１２，０００ ８４．９９％ ９７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４７９，３８４，０００ ８５．０２％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８７，１９９，９９９ ３３．２６％ １８７，１９９，９９９ ３３．２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９１，２１２，００１ ５１．７３％ ９７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２９２，１８４，００１ ５１．８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５，３６３ ０．００％ ５，３６３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４９４，６３７ １５．０１％ ８４，４９４，６３７ １４．９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４９４，６３７ １５．０１％ ８４，４９４，６３７ １４．９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６２，９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９７２，０００ ５６３，８８４，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５６３

，

８８４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５６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５６３

，

８８４

，

０００

股，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

变动。 具体变动如下：

数量

、

比例

名称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河北以岭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１８７

，

１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２６％ １８７

，

１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２０％

吴相君

１２３

，

６５６

，

２６４ ２１．９７％ １２３

，

６５６

，

２６４ ２１．９３％

吴瑞

１３

，

８８７

，

８６０ ２．４７％ １３

，

８８７

，

８６０ ２．４６％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正向的作用， 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

性，提高经营效率，促进公司业绩提升。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留股激励对象名单的更正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分别发布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同时披露

了 《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

简称“《预留股激励对象名单》”）。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在《预留股激励对象名单》中将激励对象杜彦侠的姓

名披露错误。 原披露内容为：

序号 姓名 职务

９

杜彦霞 项目部主任

现更正为：

序号 姓名 职务

９

杜彦侠 项目部主任

《预留股激励对象名单》中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深深的歉意。更正后

的《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更新）》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购买由银行等发行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临时闲置资金在一年

内累计购买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银行等发行的理财产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２８４１０

万元，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目前，其中部分产品已到期，实际收益率和预计收益率一致。 具体情况请见附件之一“上海申

达股份有限公司已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

２５１８０

万元，该等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均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请见附件之二“上海申

达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附件一：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已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理财产品名称 协议签署日期

理财金额

（

万

元

）

理财期限

（

天

）

预计年化收益率

（

扣除管理费

）（

％

）

实际年化收益率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产品

（

ＷＧ１３Ｍ０２０２２

期

）

２０１３．６．４ ５０００ ６１ ４．４ ４．４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产品

（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２２

期

）

２０１３．６．４ ５０００ ９２ ４．４２ ４．４２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３

年

ｊＧ１７２

期

２０１３．６．２４ ２０００ ３５ ４．９５ ４．９５

票据池资产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６．２４ ３０００ ７０ ７．５ ７．５

附件二：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理财产品名称

协 议 签 署

日期

协议主体名称 理财目的 理财品种

理 财 金 额

（

万元

）

资金来源

理财期限

（

天

）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扣

除管理费

）

（％）

投资标的 支付方式 敏感性分析 风险控制

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２９５

期

２０１３．７．３１

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

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川支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２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０ ４．８

债权

、

回购

、

拆借

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１

期

）

２０１３．８．６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５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４．８

债权

、

回购

、

拆借

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４

期

）

２０１３．８．２７

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

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１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５

银行间市场央

票

、

国债金融债

、

企业债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５

期

）

２０１３．９．３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３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５．０５

受让票据池资产

理财投资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票据池资产理财产

品

２０１３．９．５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普陀支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票据池资

产理财产

品

１３００

自有资金

７０ ５

债权

、

回购

、

拆借

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票据池资产理财产

品

２０１３．９．５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普陀支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票据池资

产理财产

品

２８８０

自有资金

６３ ５

债权

、

回购

、

拆借

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７

期

）

２０１３．９．１８

上海申达科宝新材料有限

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１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５．３

银行间市场央

票

、

国债金融债

、

企业债等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７

期

）

２０１３．９．１６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２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５．４

受让票据池资产

理财投资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点滴成金

”

中

秋特供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０９０Ｓ

２０１３．９．１７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２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３３ ５．２５

受让票据池资产

理财投资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利多多公司理财计

划

２０１３

年

ＨＨ３８０

期

２０１３．９．２４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１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５

受让票据池资产

理财投资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

赢家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ＷＧ１３Ｍ０３０３８

期

）

２０１３．９．２４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东分行

提高资金利用

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货币及债

权类理财

产品

４０００

自有资金

９１ ４．９５

受让票据池资产

理财投资

现金

该笔收益占公司效益

总额极小

，

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

保证收益型投资

，

极低风险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

２０１３－０４２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诉讼事项，该诉讼已判决。

●

原告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溢金

联）。

●

涉案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罚息等。

●

因拍卖、变卖抵押物尚未开始，目前尚难就此事给公司带来的损益进

行评估。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金联就委托贷款业务向借款客户

绍兴市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水产）、保证人绍兴高盛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金属）、绍兴凤盛绣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盛绣

品）、绍兴县众祥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祥纺织）、马竞芳、陈凤娟等提起

诉讼，要求绍兴水产归还贷款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等。 如绍兴水产不能清偿

上述款项，我司对拍买、变卖绍兴水产抵押的房屋所有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

偿；对拍买、变卖高盛金属质押的股权优先受偿；相关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同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

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６

）。

二、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

出具的（

２０１３

）浙甬商初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１

、 绍兴水产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香溢金联借款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罚息等。

２

、 香溢金联有权以拍卖、 变卖绍兴水产抵押的坐落于绍兴市解放北路

１２８

号的房地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３

、香溢金联有权以拍卖、变卖保证人高盛金属质押股权所有的价款优先

受偿。

４

、保证人凤盛绣品、众祥纺织、马竞芳、陈凤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拍卖、变卖抵押物尚未开始，目前无法就此事给公司带来的损益进行

评估，但可能会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备查文件

法院民事判决书。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